附件2

专家承诺书
本人自愿申请加入上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，承诺如下：

一、本人已认真阅读《关于公开征集上海市补充耕地质量验收专家库专家的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清楚了解专家入库条件、工作职责及管理要求，自愿履行专家义务，服从专家库管理。

二、本人承诺所提交的入库申报材料（包括申请表、身份证明、职称学历、业绩证明等）均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信息、隐瞒事项，若存在弄虚作假，自愿接受取消入库资格、记入不良信用记录等处理，承担相应责任。

三、本人承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上海市相关政策及专家工作纪律，坚持原则、公正廉洁、客观公正，不徇私舞弊、不弄虚作假，认真履行专家职责。

四、本人承诺按时参与专家库安排的补充耕地质量验收、评审、咨询、技术指导等相关工作，不无故缺席、不擅自推诿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出具真实、专业的意见。

五、本人承诺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泄露验收工作中涉及的涉密信息、工作秘密及申报单位相关信息。

六、本人承诺若出现不符合专家入库条件、无法履行专家职责，或违反本承诺书及专家库管理规定的情形，自愿接受专家库管理部门的处理，包括取消专家资格、不再受理入库申请等。
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人退出专家库或被取消专家资格之日止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
